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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政風司函

機關地址: 10048 台 北市重慶南路l段130號

承辦人:謝佳容

ethicspl@mai 1. mojo tw電子信箱: gOY. 

受文者:臺南縣、政府政風處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97年1 0 月 29 日

已電子交換

主話:有關 97年 1 0月 1日卸(離)職人員如何辦理財產申報，及申

報義務人範圍之認定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復責所97年 1 0月 1 3日北縣、政板字第 0 970 0 64 9 52號函。

二、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 18條規定，公職人員

就(到)職在本法修正施行前者，應自本法修正施行後三

個月內，依第五條之規定申報財產，並兔依第三條第一項

為當年度之定期申報。惟公職人員如在本法修正施行日當

日喪失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者，則無須辦理新法申報及卸(

三、本法第2條第 1項第 12款所列各項業務主管人員，其範圍由何事石頭

本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，是本部業於97年 1 0月 16當起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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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: (02)23167206

發文字號:政財字第 0 9 711 1 6 0 77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無

說明:

離)職申報。

日發布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業務官P

主管人員範圍標準 J '供各受理申報機關(構)據以認定該活

款申報義務人之範園，是鄉鎮市公所可依據該標準，先行、

認定應申報人員之其範園，惟為求各公所認定標準之一致

性，應報請縣、政府政風機構再行確認。

正本:臺北縣板橋市公所

副本:南投縣政府政風處、桃園縣政府政風處、新竹縣政層政風處、嘉義縣政府政風處

、彰化縣政府政風處、臺東縣政府政風處、雲林縣政府政風處、宜蘭縣政府政風

處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政風室、法務部中部辦公室、金門縣政層政風室、臺北縣

政府政風處、苗栗縣政府政風室、臺南縣政府政風處、屏東縣政府政風處、澎湖

縣政府政風室、臺中縣政府政風處、花蓮縣政層政風室、高雄縣、政府政風處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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